
／ 

語拼悟，
富ffi目閑
言鬧市亨

德微科技股而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議事錄

︱股票代碼：36751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整

地 點：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5 巷 23 號 6 樓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及委託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總數計 31,488,471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

表決權者 7,118,709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數 44,428,250 股之 70.87% 。

出席董事：張恩傑董事、賴妙音董事、黃文昭董事

列

主

丁患敏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 譚小廣獨立董事

席：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世宗會計師、劉怡青會計師

常在國際法律事義垂吐7守真合夥律師 、 立勤國際法律事務所陳叔媛律師 －－一～

︱盟 �fnJ 限制
席：張恩傑董事長 圓圓 記 錄：邱桂堂陸通）

主席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東連同委託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總數，已達法定開會股數，

依法宣布開會
－ 、 主席致詞：（略）
－ 、 討論暨選舉事項

第一素： （董事會提）
素 由：本公司擬現金併購盧森笠商達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所分割之晶圓製造業務 、

受讓其相關資產及承受其相關負債素，敬請 公決。
說 明：一、本公司為擴大營運規模、進入高階產品製造及提昇技術，本公司民國 112 年 7 月 5 日董

事會已決議通過本公司暫定交易金額新台幣（下同）693,121,939 元，以現金收購盧森笙商
達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下稱 「 達兩國際基隆分公司」 ）擬分割其之分離式元
件之晶圓製造、銷售及進出口業務（下稱 「 晶圓製造業務」） 、受讓該業務之相關資產及
承受其相關負債（下稱 「 本分割案」），並提請股東會決議。本公司董事會為上述決議時，
本公司董事虞凱行 、 黃文昭及賴妙音三人因棒、以本公司股東 Diodes Holdings UK 代表身
分當選為個人董事，而 Diodes Holdings UK 與達爾國際基隆分公司均為美國 Diodes

Incorporated 集團之關係企業，故為確保董事會決議作成之客觀性，本公司董事虞凱行、
黃文昭及賴妙音三人因其代表之法人於本分割素有利害關餘，均迴避未參與討論及表決。
惟考量本分割素將有助集團資源整合以提升本公司營運效能及產品優勢，故董事虞凱行、
黃文昭及賴妙音三人均贊成本分割素。

二 、 關於本分割素主要交易內容如下：



 

1. 受讓之資產包括：(1)實物存貨、機器、設備、設施及辦公設備及傢俱(以下合稱「設

備及存貨」)；(2)達爾國際基隆分公司與客戶間有關晶圓製造業務之契約(包括訂單)(以

下稱「客戶契約」)；及(3)達爾國際基隆分公司已購買且已付或預付部分或全部貨款

但未交貨之原物料、耗材、零組件及其他與晶圓製造業務之製程相關之附屬品、備品

或其他物料之採購契約及維修服務契約(均包括訂單)(下稱「採購契約」)(以上(1)、(2)、

(3)合稱「標的資產」；如分割契約書之定義) 。 

2. 承受之負債包括：(a)依客戶契約已發生或存在但尚未到期的交付產品債務暨未出貨

之已收貨款及預付款；(b)依採購契約已發生或存在但尚未到期之付款債務(以上(a)及

(b)合稱「標的債務」；如分割契約書之定義) 。 

3. 現金對價：達爾國際基隆分公司截至西元 2023 年 5 月 31 日止之「標的資產」中包括

設備計 521,051,045 元、存貨 154,407,637 元、備品 10,390,924 元、應收帳款 57,229,521

元，合計 743,079,127 元；而「標的債務」之應付貨款計 102,062,293 元，「標的資產」

扣除「標的債務」再加上設備款 10%之溢價後，目前預估之分割對價為 693,121,939 元。

實際分割對價之計算是以分割基準日當日「標的資產」加上設備款 10%之溢價減去「標

的債務」之金額作為對價。本分割交易案並約定有於分割基準日後一定期間之找補機

制，並以最後找補之金額為本分割交易案之實際分割對價。 

4. 交割先決條件：須已通過本公司股東會、取得相關政府核准(如工廠登記證)、本公司

已完成現金增資、本公司已完成對新設子公司之轉投資(如適用)、本公司已簽署現址

之土地廠房租賃契約及晶圓製造業務所需之專利授權契約暨其他一般類似交易的交

割先決條件，故本分割案須待分割契約書第 5.1 條之先決條件均已滿足或與以豁免後

才會進行交割，並以交割日為分割基準日。 

5. 員工：針對達爾國際基隆分公司於晶圓製造業務之員工，本公司得選擇留用或不留用，

留用之程序及相關權利義務則依企業併購法第 16 條之約定。如達爾國際基隆分公司

現有員工中有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制度(下稱「勞退舊制」)之員工及適用勞工退休

金條例的退休制度(下稱「勞退新制」)但有保留勞退舊制年資之員工，則由達爾國際

基隆分公司負責該等員工於勞退舊制下之年資給付退休金或資遣費，或結清該等員工

於勞退舊制之年資。 

6. 補償：依企業併購法第 35 條第 7 項之規定，受讓標的資產及承受標的債務之本公司

或本公司新設之全資子公司將於受讓營業之範圍內自分割基準日起二年內對於達爾

國際基隆分公司於分割基準日前因晶圓製造業務所生之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本公司

已於分割契約書第 10.3 條約定如有此類求償，達爾國際基隆分公司應負責補償本公

司。 

7. 現址營運：本公司擬自行或新設全資子公司在達爾國際基隆分公司之現址基隆市安樂

區武訓街 28-1 號現址繼續晶圓製造業務，達爾國際基隆分公司在完成本分割案後不

再從事晶圓製造業務。 

    三、本公司擬辦理現金增資並以現金增資取得之部分金額用作支付本分割案之現金對價。 

        四、關於現金對價金額之合理性意見書(請參閱附件一)。 

2



 

五、提請股東會決議通過本分割案及分割契約書(請參閱附件二)，並同意授權董事長及/或其

指定之人全權代表本公司處理本分割案所有相關事宜及一切必要之程序或行為，包括但

不限於修改、增刪分割契約書及相關文件或合約、履行及處理分割契約書之一切相關事

宜、變更分割基準日或交割時間及地點、向主管機關或監理機構提供公告或申報或申請

(含補件)、以及應主管機關或監理機構要求而補行相關事宜或補提相關文件或說明等。 

        六、敬請  公決。 

決  議：本案經表決贊成比率 99.90%超過法定數額照案通過(proposal was approved after voting) 

 贊成權數(approval votes)：31,460,096 權，其中電子投票贊成：7,092,335 權 

 反對權數(disapproval votes)：15,090 權，其中電子投票反對：15,090 權      

 無效權數(invalid votes)： 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abstention votes/no votes)：13,285 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11,284 權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total votes)：31,488,471 權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選任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案。 

說  明：一、本公司第十屆董事之任期於民國一一二年十月十四日屆滿，擬於一一二年第一次股東臨

時會辦理改選第十一屆董事。 

二、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五條規定，擬選任董事七人（內含獨立董事三人），任期三年，自民

國一一二年十月十五日至民國一一五年十月十四日止。 

三、本次選舉依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為之。 

四、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五條及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董事及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

名制度，由股東就候選人名單選任之。有關候選人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三)。 

    五、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當選身份 戶號/身份證字號 戶名 當選權數 

董事 1 張恩傑 32,892,542 權 

董事 19229 
元大商業銀行受託保管達爾科技 Holding 

UK 投資專戶 代表人：虞凱行 
26,939,841 權 

董事 19229 
元大商業銀行受託保管達爾科技 Holding 

UK 投資專戶 代表人：賴妙音 
26,932,840 權 

董事 19229 
元大商業銀行受託保管達爾科技 Holding 

UK 投資專戶 代表人：黃文昭 
26,549,340 權 

獨立董事 C200XXXXXX 丁惠敏 25,953,203 權 

獨立董事 E101XXXXXX 林坤山 25,759,689 權 

獨立董事 A100XXXXXX 譚小廣 25,811,284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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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敬請  公決。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

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茲為公司營運上之需要，擬提請一一二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同意解除本公司新選任之董

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以利業務之推展。 

三、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兼任職務情形（請參閱附件四） 

四、敬請  公決。 

股東發言： 股東戶號 19229 號代表發言：本股東對於第三案說明三兼任職務情形附件四的部分內容

因與實況有不符，針對附件四所列董事賴妙音及董事黃文昭的兼任職務，應予修正。在

本次議事手冊第 35 頁原記載：「賴妙音擔任盧森堡商達爾國際(股)公司台灣分公司財務長」

暨「黃文昭擔任盧森堡商達爾國際(股)公司台灣分公司副財務長」之內容；其中賴妙音兼

任職務應修正為：「賴妙音擔任盧森堡商達爾國際(股)公司台灣分公司財務長、Diodes Inc.

集團董事及經理人、亞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而黃文昭兼任職務應修正為：「黃文

昭擔任盧森堡商達爾國際(股)公司台灣分公司副財務長、Diodes Inc.集團董事及經理人、

愛爾達科技(股)公司董事、亞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主  席：上述事項，對於股東戶號 19229 號股東提出第三案說明三附件四的部分內容的修正案，先進 

行表決。 

決  議：本案經表決贊成比率 77.38%超過法定數額照案通過(proposal was approved after voting) 

贊成權數(approval votes)：24,367,761 權，其中電子投票贊成：0 權 

反對權數(disapproval votes)：0 權，其中電子投票反對：0 權     

無效權數(invalid votes)： 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abstention votes/no votes)：7,120,710 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7,118,709 權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total votes)：31,488,471 權 

【修正前附件四】 

被提名人選

類別 

被提名人選

姓名 
兼任職務情形 

董事 張恩傑 
本公司總經理、海外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亞昕科技公司董事長 

董事 虞凱行 
擔任 Diodes Inc.全球營運長 

Diodes Inc.集團董事及經理人 

董事 賴妙音 擔任盧森堡商達爾國際(股)公司台灣分公司財務長 

董事 黃文昭 擔任盧森堡商達爾國際(股)公司台灣分公司副財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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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附件四】 

被提名人選

類別 
被提名人選

姓名 
兼任職務情形 

董事 張恩傑 
本公司總經理、海外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亞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虞凱行 
擔任 Diodes Inc.全球營運長 

Diodes Inc.集團董事及經理人 

董事 賴妙音 

擔任盧森堡商達爾國際(股)公司台灣分公司財務長 

Diodes Inc.集團董事及經理人 

亞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黃文昭 

擔任盧森堡商達爾國際(股)公司台灣分公司副財務長 

Diodes Inc.集團董事及經理人 

愛爾達科技(股)公司董事 

亞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主  席：討論暨選舉事項第三案說明三附件四的部分內容按照股東戶號 19229 號股東所提修正內容通

過。依照通過修正內容的第 3 案附件四內容，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

制案，予以進行表決。 

決  議：本案經表決贊成比率 77.38%超過法定數額照案通過(proposal was approved after voting) 

贊成權數(approval votes)：24,367,761 權，其中電子投票贊成：0 權 

反對權數(disapproval votes)：0 權，其中電子投票反對：0 權     

無效權數(invalid votes)： 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abstention votes/no votes)：7,120,710 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7,118,709 權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total votes)：31,488,471 權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敬請  公決。 

說  明：為達本公司營運管理效能，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敬請 公決。 

決  議：本案經表決贊成比率 99.91%超過法定數額照案通過(proposal was approved after voting) 

贊成權數(approval votes)：31,460,878 權，其中電子投票贊成：7,093,117 權 

反對權數(disapproval votes)：15,120 權，其中電子投票反對：15,120 權     

無效權數(invalid votes)： 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abstention votes/no votes)：12,473 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10,472 權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total votes)：31,488,471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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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敬請  公決。 

說  明：為提升公司股東會議事效率與讓與會股東有發言之機會，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

條文，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敬請 公決。 

決  議：本案經表決贊成比率 92.27%超過法定數額照案通過(proposal was approved after voting) 

 贊成權數(approval votes)：29,054,878 權，其中電子投票贊成：4,687,117 權 

 反對權數(disapproval votes)：2,421,120 權，其中電子投票反對：2,421,120 權      

 無效權數(invalid votes)： 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abstention votes/no votes)：12,473 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10,472 權 

        出席股東表決權數(total votes)：31,488,471 權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同日上午 9:42 議畢，主席宣佈散會） 

(本次股東會記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會議進行內容及程序以會議影音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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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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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契約書

本分割契約書（「本契約」）條於西元（以下同）2023 年 7 月 5 日由下列當事人簽

署：

(1) 盧森堡商達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你一家依盧森笠法律所設立之外國

公司在中華民國依法 登記的分公司，其登記地址位於台灣基隆市安樂區武訓街

28-1 號（以下簡稱「賣方」）﹔及

(2）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你一家依中華民國法律所設立之公司，其登記地址位於

台灣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 155 巷口號 6 樓（以下簡稱「買方」）。

以上當事人個別稱為「一方」或「各方」 ’合稱為「雙方」 。

緣：

(1) 賣方條盧森堡商達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在中華民國設立的基隆分公司，於台灣基

隆市安樂區武訓街 28”1 號（以下簡稱「基隆廠地址」）從事分離式元件之晶圓製造

業務，主要產品以整流二極體、橋式登流器及表面黏著二極體為主。

(2) 買方保從事專業 ODM （整流二椏體專業供應製造），產品包括整流二椏爐、蕭特

基二樞體、 TVS 二控體、Zener 二極體、椅式二椏體及晶圓，另外也提供 LED

相關產品等零組件之圍內外銷售業務。

(3) 為提升營運規棋與經營綜效，賣方提依中華民 國企業併購法（「企業併購

法 」）、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律，將其晶國製造業務（即本分割素之標的，定義

如后）分割讓與買方，買方亦有意由其或 以其另行轉投資新設之全資子公司（以

下簡稱「子公司」〉依本契約承受賣方之晶圓製造業務（上述交易， 以下簡稱

「本分割素」）。

基此，雙方達成協議如下，以資信守：

第一條 定羲

1.1 本契約各名詞之定義如下：

「晶圓製造業務」即本分割棄之標的，你指責方於基隆廠地址所從事與分離式元

件之晶國製造、銷售及進出口有關的業務，由標的資產及標的債務所組成，但不

包含除外資產及除外債務。

「營業日」棒、指除了星期六、星期日 、中華民囡囡定假日或非銀行營業日以外之

其他營業目 。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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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計畫

盧森笠商達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以下簡稱 「 賣方」）擬將其品固製造業務

之標的資產與標的債務，依企業併購法第35條所規定之分割程序讓與移轉于偉、微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 買方」）（買方有權以書面通知將本分害，J素之分割契約及買

方之所有權利及義務傳言表白買方另行轉投資新設之全責子公司（下稱 「 子公司」）承受j

（上述交易，以下簡稱「本分割案」），去依相＂目法令之規定，雙方訂立本分在，J計畫如下：

第一僚 參與本分割棄之公司

本分害，J案採既存分害，J之方式， 由賣方將其在台灣基陸市安樂區武訓�ft 28-1號（以下簡稱
「 基隆廠地址」）管道品固製造業務之標的資產與標的債務分割讓與買方 ， 由買方支付

現金子賣方作為對價。本分割素之被分割公司為賣方，既存公司為買方 。

第二條 賣方之公司章程

於本分割計畫簽署日，買方之授權資本額為新圭幣（下同）700,000,000元，分為70,000,000

肢，每股面額l0元，實收資本額為444,282,500元，分為44,428,250月史之普通肢，每月史

面額l0 元。 買方現行公司章程去。附錄一 ，買方之公司章程無需因本分割素而變更增加

拉權資本額。

第三條 分割之方式

於分割基準日（定義如後） ，賣方將依企業併購法第35條所規定之分割方式，將其品

國製造業務之標的資產與標的債務分割讓與買方 ， 也買方支付現金子賣方作為對價。

第四條 分割基準日

本分割素暫定於西元（下同）2023年12月29日至比雙方合意之任何其他日期完成交割（以

下簡稱 「 分割基準日」） 。

第五條 分割讓典營業之範圍

I. 本分割素讓與營業之範園，你賣方晶固製造業務之標的資產與標的債務。

2. 標的資產條拈於分割基準日時，賣方所擁有與晶固製造業務相關的下列資產及權

益：

(I) 賣方擁有的有形資產 ， 即實物存貨、備品、機器 、設稿、設施及辦公設備及

傢俱﹔及

(2) 賣方與客戶間有關品國製造業務之契約（包括訂單）（以下簡稱「 客戶契約」） ，

及依客戶契約於分割基準日前已出貨但尚未出帳或已出帳且未付款（為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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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候選人名單 

董事候選人姓名 學歷 現職/經歷 持有股數 

張恩傑 

國立台灣大學 EMBA 國企組碩

士、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

系學士及華夏工專電機科畢業。 

本公司董事長、本公司總經理

及海外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及亞昕科技公司董事長。 

1,571,332 

(註) 

達爾科技Holdings UK公司 

代表人：虞凱行 

美國南方衛理會大學通訊工

程碩士、及德克薩斯州大學達

拉斯分校 MBA 學位。 

擔任 Diodes Inc.全球營運長、

Diodes Inc.全球資深副總裁及

Diodes Inc.集團董事及經理人 

22,687,604 

達爾科技Holdings UK公司 

代表人：賴妙音 

東吳大學經濟系學士及政治大

學科技管理所碩士畢。 

擔任盧森堡商達爾國際(股)公司台

灣分公司財務長 
22,687,604 

達爾科技Holdings UK公司 

代表人：黃文昭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會計

碩士畢。具有美國會計師專業資

格。 

擔任盧森堡商達爾國際(股)公司台

灣分公司副財務長 
22,687,604 

註：其中含保留運用決定權信託股數 400,000 股。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獨立董事 

候選人姓名 
學歷 現職/經歷 

繼續提名已連續擔任三屆獨立董事 

之理由 
持有股數 

丁惠敏

國立政治大

學會計研究

所碩士 

新普科技(股)公司行政

副總退休及飛利浦電子

(股)公司半導體亞洲區 

營運總部協理 

本公司仍需借重丁女士專業(全球財務

會計、併購及投資分析、經營管理等多年

業務經驗)，繼續監督公司在財會與工廠

設備等各項投資案進行。 

0 

林坤山 

美國新墨西

哥大學電機

博士 

美國德州儀器公司副總

裁退休及新唐科技資深

顧問退休 

本公司持續有擴廠計畫，需借重林先生

在全球國際半導體實務運作與營運管理

之豐富經驗，繼續監督本公司在各項營

運與工廠設備自動化建置等各項投資案

之進行。 

0 

譚小廣 

國立成功大

學電機學士 

美國德州南

方美以美大

學電機碩士 

美國德州儀器公司副總

裁退休及美國達爾科技

公司行政營運副總裁退

休 

不適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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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本條文修訂說明：為配合本公司營運效率，擬修訂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其修訂條文內容說明如下： 

條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說明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之處理程序 

(省略一、二、三款內容) 

四、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設備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設

備，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

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省略一、二、三、四項內容)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之處理程序 

(省略一、二、三款內容) 

四、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設備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設備，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省略

一、二、三、四項內容) 

為配合本公司

營運效率，擬

修訂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部

份條文 

第十九條 本程序訂立於民國 98年 06月 16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99年 01月 19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101年 06月 26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103年 10月 03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105年 03月 31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 108年 05月 31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 109年 10月 15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 111年 05月 16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 112年 08月 21日 

本程序訂立於民國 98年 06月 16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99年 01月 19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101年 06月 26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103年 10月 03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105年 03月 31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 108年 05月 31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 109年 10月 15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 111年 05月 16日 

增訂修訂日期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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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本條文修訂說明：為提升公司股東會議事效率與讓與會股東有發言之機會，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其修訂條文內容說明如下： 

條次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訂說明

第十條 (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

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

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

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股東對於議程所訂報告事項之詢問，應於全部報

告事項均經主席或其指定之人宣讀或報告完畢

後，始得發言。每人發言不得超過兩次，每次不

得超過三分鐘。 

股東對於議程所列承認事項、討論事項之每一議

案，及臨時動議程序中提出之各項議案，其發言

時間及次數準用前項規定。 

股東對於臨時動議議程進行中非屬議案之各項詢答

發言，其時間及次數準用第一項之規定。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

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

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

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

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

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

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

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股東對於議程所訂報告事項之詢問，應於全部報

告事項均經主席或其指定之人宣讀或報告完畢

後，始得發言。每人發言不得超過兩次，每次不

得超過五分鐘，但經主席許可者，得延長五分鐘，

並以延長一次為限。 

股東對於議程所列承認事項、討論事項之每一議

案，及臨時動議程序中提出之各項議案，其發言

時間及次數準用前項規定。 

股東對於臨時動議議程進行中非屬議案之各項詢答

發言，其時間及次數準用第一項之規定。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

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

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

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

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為提升公司股

東會議事效率

與讓與會股東

有發言之機會 

第十八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101年 6月 26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103年 10月 03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112年 08月 21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101年 6月 26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103年 10月 03日 

增訂修訂日期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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